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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摘要:竣工及驗收不實－未覈實驗收致圖利廠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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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為某局科員，負責該市○○館整修工程驗收，明知廠商
桌椅尺寸、材質不符契約規定與逾期，除怠於確認竣工程序
中核對契約、圖說或貨樣竣工之項目、數量以及逾期情形外，
詎料，驗收當日竟私自逕與廠商協議，示意並收取回扣、接
受廠商餽贈後，次日於該工程驗收紀錄之驗收結果中載明：
「與契約、圖說、貨樣規定相符，與竣工圖尚符，擬准予驗
收」、「未逾期」之不實登載廠商得據以向該局請款單，致
不知情之主計、出納人員核發工程款，亦未處以逾期違約金。

甲員後遭檢舉，由該局政風室移送○○地方法院後經檢察
官起訴，○○地方法院認甲依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第4 條第1 
項第5款之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刑法第216 條、第213 條
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罪遭判決有期徒刑伍年，褫奪公權貳
年。並沒收因受賄之新臺幣2萬元不法利益。

新增採購違失態樣

一、工程未達竣工標準,卻聽信監造人員申報竣工，並將未完
成部份當作竣工後之履約瑕疵,准予改善,致令廠商解免
逾期違約金。

二、對完全未施作之工項，錯誤運用減價收受方式處理，未
見檢討相關工程監造、施作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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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可能發生疏失之預警

一、工程主辦單位未會同監造單位及施工廠商,執行竣工認定。
二、未依契約、圖說核對竣工項目及數量，單憑監造意見即

准予竣工。
三、驗收發現與圖說數量不符，逕予修正竣工圖或予以改善

期間，以粉飾竣工認定不實及工程逾期之缺失。
四、將完全未施作之項目，誤用減價收受處理，顯示竣工、

驗收之作業流程仍有加強訂定及推動人員教育之必要。
（１１０年新增）

五、對於監造、施工廠商之責任追究，顯然未能發揮嚇阻作
用。 （１１０年新增）

風險評估

一、監造不實，嚴重影響工程品質：
監造人員應代表機關，監督施工。監造單位一旦未按圖
索驥監督施工，則施工廠商可有有意或無意以不實產品
交付，進而發生偷工減料之情形。

二、角色混淆易生程序外不當接觸：
機關主辦、主驗人員倘未能堅守與職務有利害關係之倫
理份際，則容易衍生程序外不當接觸、收取回扣款項、
接受廠商餽贈，逾越公務員服務法、廉政倫理規範等風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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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依法執行竣工程序之認定，致廠商規避逾期及造成後
續驗收之困擾：
機關人員、監造單位及廠商，未依據政府採購法、契約、
圖說或貨樣核對竣工之項目及數量，確定是否竣工，同
時未注意廠商無虛報竣工，以規避逾期違約金之情
形。

四、法紀觀念不足，容易自陷違法情境：
公務人員辦理採購案件，應恪遵採購法、刑法、廉政倫
理規範等規定，一旦法紀觀念不足，不知圖利與加速工
進之界線，若禁不起外界誘惑，將容易有踰矩之情形發
生。

五、相關採購契約罰則未能有效遏止竣工不實之情形
監造廠商對於竣工狀態查驗不實，未有相對應罰則，致
廠商生有僥倖心態未按契約、圖說、貨樣核對竣工項目
及數量逕予確認竣工。（１１０年新增）

六、對於廠商履約違失未能及時處置，追究責任
發現工程驗收不合格，未能檢討施工、監造、竣工查驗
不實責任，並針對個案檢討有無政府採購法第101條擅
自節省工料情形,除令廠商心存僥倖、含糊施工影響工程
品質,承辦人員更可能暴露於採購圖利風險。 （１１０年新增）



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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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藉由工程督導機制，檢核有關品質、施工項目之檢查，
達督促監造協助竣工之目的：
(一)加強督導施工廠商施工品質計畫、有無依案件規模

設置專任工程人員、品管人員，落實施工日誌填報
及自主檢查報表之查核。

(二)加強督導監造單位制定之監造計畫，除針對圖說契
約督促廠商依規定內容執行外，對於重要項目訂定
檢驗停留點、抽檢送驗，據以督導施工廠商執行工
地安全衛生事宜。

(三)由工程督導小組或請本府工程單位專業人員協助非
工程單位針對現場施工現勘，針對材料及施工檢驗
程序、應檢附文件等予以檢核。

二、覈實確認竣工程序，並由相關人員簽名落實審核責任：
按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92條第1項規定，機關應於收
到廠商竣工書面通知之日起7日內，會同監造單位及廠
商，依據契約、圖說或貨樣核對竣工之項目及數量（應
參照契約「詳細價目表」所列各項工作項目及數量為準；
並利用施工明細表製作施工明細清單勾稽表，逐一確
認），確定是否竣工並覈實填報於竣工紀錄（含會同人
員簽名，敘明核對工項、量測情形、現勘照片等），以
符採購法及契約規定。另針對工地現場堆置的施工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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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材、廢棄物及非契約所應有之設施全部運離或清除，
並填具竣工報告，經機關勘驗認可，始得認定為工程完
工。

三、驗收機制改善，必要時可預先規劃：
(一)於現地驗收依法令或契約規定辦理丈量（政府採購

法第 91條第4項參照），以量測採購標的實際尺寸
並檢附驗收、丈量等照片，避免僅依文字敘述，並
可由照片得知實際竣工情形。

(二)主驗人應事先規劃驗收項目，依竣工圖、工程結算表
及初驗合格紀錄綜合參考。驗收可針對初（估）驗項
目與以抽檢，以加強查對確認。

(三)驗收當日承辦人應協助主驗人員瞭解工程履約狀況、
協助拍攝現場驗收。

四、強化員工對法規規範認知：
(一)針對同仁宣導廉政倫理規範、公務人員貪污治罪

條例、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
作業要點、圖利與便民之界線等內容，增進同仁
法令知能，避免誤觸法規。

(二)著重機關採購違失發生原因並訂定作業流程,於工程
相關會議中,對承辦人員加強宣導。(110年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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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相關罰則之運用，嚇阻工程不實情事發生，進而降低驗
收不合格之狀況發生：
(一)廠商如涉有擅自減省工料、查驗或驗收不合格且情

節重大者，可依據政府採購法101條刊登政府採購
公報；如屬監造不實涉有廢弛其業務應盡之義務、
執行業務時，違反與業務有關之法令，得列舉承辦
技師或建築師應付懲戒之詳述事實並檢具違規事證，
依情節報請各該專技人員主管機關予以懲戒、警告、
申誡或停止執行業務或廢止開業證書等處分。

(二)增訂並善用本局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竣工查
驗不實」第１３條之１罰則【(未竣工項目價金/
工程總價)*監造服務費*２倍】條款，俾利完善
契約管理機制以督促監造善盡責任，減輕同仁履
約管理之負擔。（１１０年新增）

六、多關心同仁言行舉止，強化廉政倫理要求：
針對操守有疑慮之同仁，除平時落實平時考核，降低其
接觸採購案件或與廠商接觸時機外，俾避免其對執行案
件過程中有上下其手，獲得不法利益之機會。



八、採購文件應檢附最新版本契約文件、善用本局工程履
約管理檢核資訊，確保採購各階段如實如質完成：
採購契約文件應留意是否為本局新最新版契約、投標
須知等文件。工程採購履約各階段應參考本局隨時修
訂之「採購需求單位自我檢核表」及其他採購輔助文
件確實檢核督導施工、竣工情形。（以上文件均置於
本局共用資料秘書室資料匣） (110年新增)

九、於工程督導會議、施工協調會加強作業流程之宣導,
強化本局履約管理作為：
各承辦工程採購之單位,與監造、施工廠商針對工程溝
通、查核時機，應將本局「辦理工程變更契約、竣工
及驗收履約管理應行注意事項流程圖」，作為工程採
購共識宣導文件，提醒廠商應如留意之採購程序，減
少履約爭議。 (110年新增)

七、對於工程履約疏失，即時處置，追究責任：
為利本局各單位於工程各階段能督促廠商依規定履約、
依工程實際狀況辦理契約變更、監造善盡督導責任，
本局爰制定「辦理工程變更契約、竣工及驗收履約管
理應行注意事項流程圖」、「辦理工程採購發現施作
工項或數量與契約圖說不符各階段管制重點」，請辦
理單位落實各階段採購程序，遇有採購違失確實追究
廠商責任，以維護機關權益。(110年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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